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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单位（当事人）名称
	行政处罚事由
	行政处罚依据
	行政处罚结果
	行政处罚
决定日期

	1
	沈浑卫健医罚【2026】第02002号
	沈阳市浑南区沐润轩美容护肤馆（个体工商户） 
	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展医疗美容活动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第九十九条
	责令停止医疗执业活动，罚款人民币50,000元整并没收违法所得199元，罚没两项总计人民币50,199元
	2026年3月16日


2026年沈阳市浑南区卫生健康局行政处罚案件公示（第三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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